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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護理及助產人員申請執業登記認定原則，請查照並轉知所

　　　屬。

說明：

  一、依護理人員法第12條規定略以：「護理人員執業，應在所在地

　　　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構、護理機構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

　　　關認可之機構為之…。」同法第24條第1項規定：「護理人員

　　　之業務如下：一、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。二、預防保健之護理

　　　措施。三、護理指導及諮詢。四、醫療輔助行為。」。所稱

　　　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」係指依相關法令規定須

　　　(得)配置護理人員執業之場所，且該人員須於該場所實際從事

　　　護理人員法第24條所規定之業務，並經由本部核定後，始得辦

　　　理執業登記，上開護理人員執業登記場所認定前有本部相關函

　　　釋在案。

  二、次依助產人員法第12條第2項規定略以：「助產人員執業，應

　　　在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助產機構、醫療機構、產後護理

　　　機構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為之。...。」同法第25

　　　條第1項規定略以：「助產人員業務如下：一、接生。二、產

　　　前檢查及保健指導。三、產後檢查及保健指導。四、嬰兒保健

　　　指導。五、生育指導。六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項

　　　目。」。

  三、為強化護理及助產人員發揮國民健康促進、疾病預防、特殊保

　　　護及復能等多元專業照護功能，提昇全民健康覆蓋率，凡實際

　　　從事護理教育、護理研究、衛生政策推動或公共衛生相關業

　　　務，且符合護理人員法第24條、助產人員法第25條規定業務範

　　　疇，得同意是類人員辦理執業登記，相關執業登記場域及原則

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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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說明如下：

    (一)衛生行政機關：中央或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暨所屬單位聘僱，

　　　　執行法定（組織規程）衛生政策或公共衛生相關業務。

    (二)教育機關：學校聘僱從事護理、助產相關教育及研究。

    (三)醫療研究單位：如生技醫藥公司、臨床試驗顧問公司、試驗

　　　　委託機構聘僱，執行經政府機關許可之人體研究或試驗計畫

　　　　並檢附相關許可文件。

    (四)社會團體：團體設立章程內容與醫療照護相關，並受政府委

　　　　託辦理醫療照護、研究調查或公共衛生等任務，並檢附相關

　　　　證明文件。

    (五)產後護理機構：助產人員依助產人員法第12條規定受僱於產

　　　　後護理機構執行助產業務（本部刻正研修護理機構《含產後

　　　　護理機構》設置標準表）。

  四、承上，請貴局依前揭原則及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

　　　第4條規定，依個案事實予以從寬認定。

正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

副本：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助產師助產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教

　　　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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